
100學年度 民族音樂學系 主任盃音樂大賽辦法

時間：

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01日  晚間7：00–9：30

項目：

11月28日   西樂大賽

11月29日   中樂大賽 

11月30日   聲樂大賽

12月01日   總冠軍之夜
地點：

南華大學學慧樓演藝廳

參賽資格：

民族音樂學系以班為單位，以該學期已註冊之同學為限，休學及其他因故沒有註冊之學生不得參加。（隨班附讀者必須由班長提出）

獎項：

1.設最高總冠軍獎乙名以班級為單位（3天總分最高者）

2.三天之大賽，各頒 ５項冠軍、５項亞軍、５項季軍

比賽規則：

1.冠軍5分、亞軍3分、季軍2分、第四名1分

2.報名自10月01日至11月18日止，由班代表填寫報名表，逾時以棄權論

3.比賽當天必須在該場開始前半小時報到，無故不報到者，以棄權論

4.從宣佈比賽人上場開始，若１分鐘無故不上場，以自動棄權論

5.各班之節目在表演完後，應立即恢復原狀，不得影響後面之比賽者，如有犯者

按情節扣分

6.比賽當天將立即公佈得獎名次級班及積分

7.頒獎人應親自於冠軍之夜領獎，不得代領，否則以棄權論

比賽內容：

1.西樂大賽–管樂、弦樂、鋼琴、室內樂（５人以上）、大合奏（８人以上）

2.中樂大賽–拉弦、彈撥、吹管、絲竹樂（５人以上）、大合奏（８人以上）

3.聲樂大賽–美聲組、民族組、通俗組、無伴奏、大合唱(20人以上)
裁判：

由系學會依每組專長，聘請專家或教授評分之

仲裁：

如有比賽糾紛，則依當天錄影並聘請公正人士仲裁之

協調會：

各班班代表得在比賽前與系學會幹部招開協調會，分配工作與決定事項

其他：

1.第二學期(100-2)舉行打擊、古琴、世界音樂大賽

2.本系保留變更之權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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